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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７ � � � � � �

证券简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７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方案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尚须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准后方可实施。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集人：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

、会议地点：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４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４

：

００

起。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交易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投票结束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间的任意时间。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肖云华
６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
６３

人、代表股份数
２８０

，

７８７

，

９３１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４１．４９％

。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包括代理人）

３

人，代表股份
２７８

，

９６９

，

２９１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４１．２２

％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

６０

人、代表股份数
１

，

８１８

，

６４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２７％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公司律师对会议进行了见证。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经公司自查，认为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规定。

同意
２８０

，

４４７

，

０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

；

反对
２１６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

；

弃权
１２４

，

１５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２４

，

１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４％

。

二、《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说明的议案》；

同意
２８０

，

０２９

，

８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３％

；

反对
２４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

；

弃权
５１７

，

０５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１７

，

０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１８％

。

三、《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逐项表决）

公司第一大股东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有意向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认购，回避了对此议案的表决，

并不将其所持股份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总数为
１１９

，

８１８

，

６４０

股）

１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择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同意
１１８

，

９５１

，

３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２８％

；

反对
２１４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８％

；

弃权
６５２

，

４５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２９

，

６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５４％

。

２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同意
１１８

，

９５１

，

３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２８％

；

反对
２１４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８％

；

弃权
６５２

，

４５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２９

，

６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５４％

。

３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含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
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的数量作相应调整。 在上述范围内，由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同意
１１８

，

９５１

，

３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２８％

；

反对
２１４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８％

；

弃权
６５２

，

４５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２９

，

６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５４％

。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控股股东新理益集团在内的不超过十家的特定对象。 其中， 新理益集团承诺以现金并

且与其他认购对象相同的认购价格认购不低于
３０％

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除新理益集团外的其他发行对象范
围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含上
述投资者的自营账户或管理的投资产品账户）、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人民币现金
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同意
１１８

，

９５１

，

３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２８％

；

反对
２１４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８％

；

弃权
６５２

，

４５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２９

，

６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５４％

。

５

、定价基准日与发行价格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发行价
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４．８２

元
／

股。 具体发行价格将在本次
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发行人和保荐人向机构投资者询价后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
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其中，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同意
１１８

，

９５１

，

３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２８％

；

反对
２１４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８％

；

弃权
６５２

，

４５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２９

，

６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５４％

。

６

、锁定期安排
新理益集团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其他特定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同意
１１８

，

９５１

，

３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２８％

；

反对
２１４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８％

；

弃权
６５２

，

４５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２９

，

６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５４％

。

７

、上市地点
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同意
１１８

，

９５１

，

３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２８％

；

反对
２１４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８％

；

弃权
６５２

，

４５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２９

，

６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５４％

。

８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向以下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批准文号
预计总投资额

（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资额
（万元）

荆门二十万吨 ／年甲醇项目
湖北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

（２００８０８００２６１４００２２）

９４９７３．５４ ９４９７３．５４

合计 － ９４９７３．５４ ９４９７３．５４

实际募集资金不足募集资金拟投资额的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超过部分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本
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银行贷款、自有资金等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同意
１１８

，

９５１

，

３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２８％

；

反对
２１４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８％

；

弃权
６５２

，

４５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２９

，

６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５４％

。

９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预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由公司新老股东共享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同意
１１８

，

９５１

，

３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２８％

；

反对
２１４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８％

；

弃权
６５２

，

４５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２９

，

６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５４％

。

１０

、决议有效期限
本次发行有关决议的有效期为本议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同意
１１８

，

９５１

，

３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２８％

；

反对
２１４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８％

；

弃权
６５２

，

４５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２９

，

６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５４％

。

四、《关于批准公司与新理益集团签订非公开发行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公司第一大股东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有意向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认购，回避了对此议案的表决，

并不将其所持股份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总数为
１１９

，

８１８

，

６４０

股）

新理益集团现持有公司
１６

，

０９６．９３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３．７８％

，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为支持公司的持
续、稳定、健康发展，并基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市场前景的良好预期，新理益集
团拟以现金认购不低于

３０％

的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同意
１１８

，

９３３

，

９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２６ ％

；

反对
２９９

，

４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５％

；

弃权
５８５

，

２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８５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４９％

。

五、《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同意
２７９

，

９７３

，

４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１％

；

反对
２０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

；

弃权
６０８

，

６５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０８

，

６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２２％

。

六、《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为了便于公司非公开发行的顺利实施，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的
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一）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其中包括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
期、发行价格、发行方式、发行对象的选择、具体认购办法、认购比例以及与发行定价方式有关的其他事项；

（二）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备案等工作，签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过程中的重大合同；

（三）聘请保荐机构等中介机构、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报事宜；

（四）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进行调整；

（五）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果，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六）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锁定上市时间的事宜；

（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其他事项；

（八）如证券监管部门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政策有新的规定，根据证券监管部门新的政策规定，对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作相应调整；

（九）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同意
２７９

，

９７３

，

４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１％

；

反对
２０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

；

弃权
６０８

，

６５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０８

，

６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２２％

。

七、《关于公司剩余募集资金转入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９

日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５

家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８

，

２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募集
资金

６７

，

０７６

万元。

根据
２００７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
５１

，

８００

万元， 若发行募集资金超过上述
项目部分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若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此次公司共募集
６７

，

０７６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６４

，

９８３．８３

万元，超额募集资金
１３

，

１８３．８３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６

日，经
过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将超额募集资金

１３

，

１８３．８３

万元转为公司流动资金，以募集资金
置换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０

日止已投资于
４０

万吨
／

年二甲醚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３０

，

１０７

，

２９０．８２

元。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直接投入承诺投资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４７

，

６６２．７５

万元，

尚余
４

，

１３７．２５

万元（包括质保金和项目资金节余）。

鉴于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即将完工，为充分发挥剩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障公司所有完工和新投产项目
正常运营，并根据目前公司经营活动的实际需要，公司董事会决定在项目完工后将剩余的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

同意
２７９

，

９１３

，

８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９％

；

反对
２０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

；

弃权
６６８

，

２５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６８

，

２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２４％

。

五、参加本次会议的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新理益集团
有限公司

荆门中隆投
资有限公司

海南富可实
业有限公司

赵伟光 于之光 许民乐 傅兴源 华超 王志辉 韩美珍

所持
股数 １６０，９６９，２９１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４６４，８００ ２３７，２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１１，６００ １０４，１００ ９３，６５０ ８５，０００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反对
２．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反对
３．０１ 回避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弃权 未投 同意 未投 反对
３．０２ 回避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弃权 未投 同意 未投 反对
３．０３ 回避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弃权 未投 同意 未投 反对
３．０４ 回避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弃权 未投 同意 未投 反对
３．０５ 回避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弃权 未投 同意 未投 反对
３．０６ 回避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弃权 未投 同意 未投 反对
３．０７ 回避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弃权 未投 同意 未投 反对
３．０８ 回避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弃权 未投 同意 未投 反对
３．０９ 回避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弃权 未投 同意 未投 反对
３．１０ 回避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弃权 未投 同意 未投 反对
４．００ 回避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反对 反对
５．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反对
６．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反对
７．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反对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会议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 潘玲 漆贤高
３．

结论性意见：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潘玲、漆贤高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法律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７

证券简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８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０

日分别以电子
邮件或传真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

实到董事
７

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

根据财政部财会函 ［

２００９

］

８

号《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３

号》的规定，高危行业企业按照国家规定提取的安全生
产费，应当计入相关产品的成本或当期损益，同时记入“

４３０１

专项储备”科目。

据此公司对安全生产费等会计政策做了变更。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２００９

年期初运用新会计政
策追溯计算的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报表的累积影响情况为：调整期初专项储备

１８

，

５３９

，

６８０．４４

元，期初盈余公积
－

１４

，

０７６

，

３７４．２６

元，期初未分配利润
－４

，

４６３

，

３０６．１８

元。

对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０８

年度合并报表各科目的具体影响如下表所示：

科目 变更前金额 调整金额 变更后金额
专项储备

１８

，

５３９

，

６８０．４４ １８

，

５３９

，

６８０．４４

盈余公积
８３

，

２８９

，

１９８．８０ －１４

，

０７６

，

３７４．２６ ６９

，

２１２

，

８２４．５４

未分配利润
９６

，

０７０

，

２９５．３１ －４

，

４６３

，

３０６．１８ ９１

，

６０６

，

９８９．１３

营业成本
８２５

，

３４９

，

４２９．７５ ９

，

７５４

，

１５９．１５ ８３５

，

１０３

，

５８８．９０

少数股东损益
－３７１

，

３２７．６７ －３８４

，

０９９．１２ －７５５

，

４２６．７９

对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０７

年度合并报表各科目的具体影响如下表所示：

科目 变更前金额 调整金额 变更后金额
专项储备

９

，

１６９

，

６２０．４１ ９

，

１６９

，

６２０．４１

盈余公积
７２

，

４２０

，

７９８．０４ －６

，

５４２

，

２２９．９９ ６５

，

８７８

，

５６８．０５

未分配利润
１０９

，

７３０

，

４２４．２２ －２

，

６２７

，

３９０．４２ １０７

，

１０３

，

０３３．８０

营业成本
７１６

，

４０５

，

３３８．４２ ９

，

６５２

，

０９０．７０ ７２６

，

０５７

，

４２９．１２

少数股东损益
１

，

５５５

，

６４７．２８ －４８２

，

４７０．２９ １

，

０７３

，

１７６．９９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母公司的累积影响为：

２００９

年调整期初专项储备
１２

，

７９６

，

７０３．８７

元， 期初盈余公积
－１４

，

０７６

，

３７４．２６

元，期初未分配利润
１

，

２７９

，

６７０．３９

元。

对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０８

年度报表各科目的具体影响如下表所示：

科目 变更前金额 调整金额 变更后金额
专项储备

１２

，

７９６

，

７０３．８７ １２

，

７９６

，

７０３．８７

盈余公积
８３

，

２８９

，

１９８．８０ －１４

，

０７６

，

３７４．２６ ６９

，

２１２

，

８２４．５４

未分配利润
４１

，

６９１

，

９４９．５０ １

，

２７９

，

６７０．３９ ４２

，

９７１

，

６１９．８９

营业成本
６７５

，

２０１

，

４０４．２８ ６

，

８４９

，

２２２．０６ ６８２

，

０５０

，

６２６．３４

对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０７

年度报表各科目的具体影响如下表所示：

科目 变更前金额 调整金额 变更后金额
专项储备

５

，

９４７

，

４８１．８１ ５

，

９４７

，

４８１．８１

盈余公积
７２

，

４２０

，

７９８．０４ －６

，

５４２

，

２２９．９９ ６５

，

８７８

，

５６８．０５

未分配利润
３２

，

６７２

，

４１１．２８ ５９４

，

７４８．１８ ３３

，

２６７

，

１５９．４６

营业成本
４７３

，

３２９

，

９７９．４６ ５

，

９４７

，

４８１．８１ ４７９

，

２７７

，

４６１．２７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会计政策变更情况的专项说明》（大信专字（

２００９

）第
２－０１４９

号），公司对
２００９

年上
半年的报表相应进行了调整，具体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照财政部财会函 ［

２００９

］

８

号《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３

号》的要求进行了会计政策变
更，符合有关法规规定。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董事会根据财政部财会函 ［

２００９

］

８

号《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３

号》的要求审议通过的关于
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监事会认为：公司此次根据财政部财会函 ［

２００９

］

８

号《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３

号》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和审议
程序符合有关法规规定。 所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特此公告！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７

证券简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９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０

以电子邮件等
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本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 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监事会召集人吴时炎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
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财会函 ［

２００９

］

８

号《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３

号》的规定，高危行业企业按照国家规定提取的安全生
产费，应当计入相关产品的成本或当期损益，同时记入“

４３０１

专项储备”科目。

据此公司对安全生产费等会计政策做了变更。 并由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 《会计政策变更情况的专项说
明》（具体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监事会认为：公司此次根据财政部财会函 ［

２００９

］

８

号《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３

号》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和审议
程序符合有关法规规定。 所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特此公告。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５

证券简称：天保基建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５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７

日以书面文件方
式送达全体董事并同时送达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公司全体
董事张威先生、路昆先生、张雅萍女士、赵胜跃先生、漆腊水先生、陈洪林先生、高天彪先生共

７

人出席了会议。 全
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威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关联董事张雅萍女士、赵胜跃先生对本次会议议案回避表决。 经与会董
事认真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进一步确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董事会相关决议的议案。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６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非公开发行股票筹
集资金的相关议案。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随后，根据《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六条关于“发行方案涉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重大资产重组应当与
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分开办理”的规定，公司先启动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完成了股权过
户及注册资本变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 之后，鉴于购买资产后已经稳定运行一定时期，为启动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办理程序，同时考虑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决议有效期将至，预计难以在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有效期内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该次会议重新讨论并审
议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筹集资金相关议案的内容，决定维持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６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确定
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筹集资金的方案内容，并延长上述相关议案的有效期限。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

日公司公告了董事会决
议，通过延长本次发行相关决议有效期的方式确定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的具体内容和有效期限。 现对该
次董事会中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决议说明如下，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确认：

１

、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２

票回避，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
１

元。

２

、发行方式（

２

票回避，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实施。

３

、发行数量（

２

票回避，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不超过
１８

，

６２０

万股，不低于
５

，

０００

万股。 在上述范围内，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
与保荐机构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８

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公司以
２００８

年末的总股本为基数， 按照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１

日公司发布公告，

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为本次方案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资本公积转增方案实施完毕。 资本公积转增方案实
施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股数相应调整为不超过

２７

，

９３０

万股，不低于
７

，

５００

万股。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

票回避，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
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及其他机构投资者等特定投资者，不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天保控股。 所有投资者均以现金
认购。

５

、限售期（

２

票回避，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发行完毕后，特定投资者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一年内（

１２

个月）不得转
让。

６

、上市地点（

２

票回避，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于限售期满后，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７

、发行价格（

２

票回避，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次非公开发行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将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并遵照价格优先原则
确定具体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 四届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为定价基准日，发行底价为

１３．３１

元
／

股，该价格不低
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９０％

。

若本公司股票在发行前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除权除息事项，对该价格下限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８

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公司以
２００８

年末的总股本为基数， 按照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１

日公司发布公告，

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为本次方案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资本公积转增方案实施完毕。 资本公积转增方案实
施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下限调整为

８．８７

元
／

股。

８

、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

２

票回避，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数量的上限为
２５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按以下顺序全部投入以下项目：

（

１

）向天保控股支付滨海开元剩余的
５０．８７％

股权收购款
１０５

，

６４７．９６

万元。

（

２

）公司在支付完上述股权收购款后，将本次募集资金的剩余部分对滨海开元进行增资。 滨海开元用增资的
资金全部投入金海岸剩余土地和项目的开发建设。募集资金不足部分，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解决。在本
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或滨海开元将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项目，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偿还。

９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 （

２

票回避，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
权）；

（

１

）授权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时机、发行数
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的选择等；

（

２

）授权签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运作过程中的重大合同；

（

３

）授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申报事项；

（

４

）根据有关主管部门要求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
进行调整；

（

５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及有关备案手续；

（

６

）授权在非公开发行结束后，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事宜；

（

７

）如中国证监会对非公开发行股票有新的政策规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此等新的政策，对本次非公开发
行方案进行相应的调整；

（

８

）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 ，授权办理非公开发行申报 、上市等有关的其他事
项；

（

９

）授权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聘请保荐机构、审计机构、资产评估机构、律师等中介机构；

（

１０

）本授权有效期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２

票回避，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

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天津天保控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

票回避，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５

证券简称：天保基建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６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地点：天津港保税区国际贸易服务中心（天津港保税区通达广场
１

号）

５１５

会议室。

３．

会议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周四）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４．

表决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５．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６．

出席范围：

（

１

）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中介机构负责人。

公司股东指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下午收市时登记在册，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 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
本届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 股东委托的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事项
关于进一步确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董事会相关决议的议案：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６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非公开发行股票筹
集资金的相关议案。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随后，根据《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六条关于“发行方案涉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重大资产重组应当与
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分开办理”的规定，公司先启动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完成了股权过
户及注册资本变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 之后，鉴于购买资产后已经稳定运行一定时期，为启动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办理程序，同时考虑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决议有效期将至，预计难以在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有效期内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该次会议重新讨论并审
议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筹集资金相关议案的内容，决定维持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６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确定
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筹集资金的方案内容，并延长上述相关议案的有效期限。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

日公司公告了董事会决
议，通过延长本次发行相关决议有效期的方式确定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的具体内容和有效期限。 现对该
次董事会中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决议说明如下，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确认：

１．

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
１

元。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实施。

３．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不超过

１８

，

６２０

万股，不低于
５

，

０００

万股。 在上述范围内，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
与保荐机构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８

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公司以
２００８

年末的总股本为基数， 按照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１

日公司发布公告，

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为本次方案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资本公积转增方案实施完毕。 资本公积转增方案实
施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股数相应调整为不超过

２７

，

９３０

万股，不低于
７

，

５００

万股。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
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及其他机构投资者等特定投资者，不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天保控股。 所有投资者均以现金
认购。

５．

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发行完毕后，特定投资者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一年内（

１２

个月）不得转
让。

６．

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于限售期满后，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７．

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将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并遵照价格优先原则

确定具体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 四届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为定价基准日，发行底价为
１３．３１

元
／

股，该价格不低
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９０％

。

若本公司股票在发行前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除权除息事项，对该价格下限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８

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公司以
２００８

年末的总股本为基数， 按照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１

日公司发布公告，

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为本次方案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资本公积转增方案实施完毕。 资本公积转增方案实
施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下限调整为

８．８７

元
／

股。

８．

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数量的上限为

２５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按以下顺序全部投入以下项目：

（

１

）向天保控股支付滨海开元剩余的
５０．８７％

股权收购款
１０５

，

６４７．９６

万元。

（

２

）公司在支付完上述股权收购款后，将本次募集资金的剩余部分对滨海开元进行增资。 滨海开元用增资的
资金全部投入金海岸剩余土地和项目的开发建设。募集资金不足部分，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解决。在本
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或滨海开元将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项目，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偿还。

９．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
（

１

）授权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时机、发行数
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的选择等；

（

２

）授权签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运作过程中的重大合同；

（

３

）授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申报事项；

（

４

）根据有关主管部门要求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
进行调整；

（

５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及有关备案手续；

（

６

）授权在非公开发行结束后，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事宜；

（

７

）如中国证监会对非公开发行股票有新的政策规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此等新的政策，对本次非公开发
行方案进行相应的调整；

（

８

）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 ，授权办理非公开发行申报 、上市等有关的其他事
项；

（

９

）授权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聘请保荐机构、审计机构、资产评估机构、律师等中介机构；

（

１０

）本授权有效期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

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天津天保控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二）披露情况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请参见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刊登、发布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巨潮资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
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２．

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
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二）。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至
９

月
１６

日之间，每个工作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３０

（异地股东可用
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４．

登记地点：天津港保税区海滨九路
１３１

号公司证券事务部。

５．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四、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股东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类似于买入股票，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类似于填写选择项，其具

体投票流程（详见附件一）。

五、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

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１．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２．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六、其他事项
联系地址：天津港保税区海滨九路

１３１

号四楼公司证券事务部
邮编：

３００４６１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２５７６２６５６

联系传真：

０２２～２５７６２６０９

联系人：秦峰 王鸿林
本次临时股东会议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七、备查文件及备置地点
１．

公司章程。

２．

公司董事会决议。

３．

法律意见书。

４．

其他备查文件。

备置地点：公司证券事务部。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〇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附件一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联网

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操作。

２．

网络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申报一笔买入委托即可对议案进行投票。 该证券相关
信息如下：

证券代码：

３６０９６５

证券简称：天保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９６５

；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临时股东大会对应申报价格，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序
号 议 案 内 容 对应申报价

格
０ 总议案 １００元
１ 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１．００元
２ 发行方式 ２．００元
３ 发行数量 ３．００元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４．００元
５ 限售期 ５．００元
６ 上市地点 ６．００元
７ 发行价格 ７．００元
８ 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 ８．００元
９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 ９．００元
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１０．００元
注：

１００

元代表对总议案， 即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进行表决；

１．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１

进行表决；

２．００

元代
表对议案

２

进行表决，依此类推。

在股东对总议案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各议案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然后对总议案投票表决，以股东已投票
表决的各议案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然后对各议案的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 意

１

股
反 对

２

股
弃 权

３

股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注意事项
（

１

）投票不能撤单；

（

２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

３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通过身份认证后即可进行网络投票。

１．

办理身份认证手续
身份认证的目的是要在网络上确认投票人身份，以保护投票人的利益。 目前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
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的半日后即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

８３９９０７２８／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 亦可参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书服务”栏目。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３．

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投票结束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间的任意时间。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二
○○

九年 月 日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下划“

√

“）：

议案
序号 议 案 内 容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２ 发行方式
３ 发行数量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５ 限售期
６ 上市地点
７ 发行价格
８ 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
９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
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表决指示，被委托人是否可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
○○

九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１

股票简称：

ＳＴ

科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７７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内资股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Ｈ

股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会议召开期间未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２

、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信空调”）作为关联股东，在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内资股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对全部议案回避表决。 在计算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时，海信空调
所持本公司股份不计入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内。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 召开时间：

（

１

） 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开始依次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内资股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Ｈ

股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０

日（星期日）下午
１５

：

００～８

月
３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
的任意时间。

２

、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本公司总部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汤业国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规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 （代理人） 共

５８０

人， 代表股份
４０４,６５１,８７４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０．７９％

。

其中：

（

１

）内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内资股股东（代理人）

５８０

人、代表股份
３６７,９５５,０７５

股，占本公司内资股股份总数的
６９．１１％

；

（

２

）

Ｈ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Ｈ

股股东（代理人）

１

人、代表股份
３６,６９６,７９９

股，占本公司
Ｈ

股股份总数的
７．９８％

。

上述出席的股东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
４

人，代表股份
３５１

１７０,４１５,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５．４０％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５７６

人，代表股份
５３,４８１,４５９

股，占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５．３９％

。

２

、内资股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参加本次会议的内资股股东（代理人）共

５８０

人，代表股份
３６７,９５５,０７５

股占本公司内资股股份总数
的
６９．１１％

。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代理人） 共
４

人， 代表股份
３１４,４７３,６１６

股， 占本公司内资股股份总数的
５９．０７％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５７６

人，代表股份
５３,４８１,４５９

股，占本公司内资股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５％

。

３

、

Ｈ

股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参加本次会议的

Ｈ

股股东代理人共
１

人，代表股份
３６,０７３,７９９

股占本公司
Ｈ

股股份总数的
７．８５％

。

四、提审议案及表决情况
１

、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票数

／ ％

赞成 反对 弃权
特别决议案
１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Ａ

股）购买资产的议案

１．ａ

发行方式

投票结果
１５３

，

７４４

，

５１２ ７１９

，

６４０ １４

，

０００

９９．５３％ ０．４７％ ０．０１％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１．ｂ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投票结果
１５３

，

７５０

，

１１２ ７１９

，

６４０ ８

，

４００

９９．５３％ ０．４７％ ０．０１％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１．ｃ

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

投票结果
１５３

，

７５０

，

１１２ ７１９

，

６４０ ８

，

４００

９９．５３％ ０．４７％ ０．０１％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１．ｄ

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

投票结果
１５３

，

７５０

，

１１２ ７１９

，

６４０ ８

，

４００

９９．５３％ ０．４７％ ０．０１％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１．ｅ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投票结果
１５３

，

７４４

，

５１２ ７１９

，

６４０ １４

，

０００

９９．５３％ ０．４７％ ０．０１％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１．ｆ

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投票结果
１５３

，

３５５

，

７１２ １

，

１１４

，

０４０ ８

，

４００

９９．２７％ ０．７２％ ０．０１％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１．ｇ

发行数量

投票结果
１５３

，

３５５

，

７１２ １

，

１１４

，

０４０ ８

，

４００

９９．２７％ ０．７２％ ０．０１％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１．ｈ

本次发行前若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的调整

投票结果
１５３

，

７５０

，

１１２ ７１９

，

６４０ ８

，

４００

９９．５３％ ０．４７％ ０．０１％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１．ｉ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投票结果
１５３

，

７５０

，

１１２ ７１９

，

６４０ ８

，

４００

９９．５３％ ０．４７％ ０．０１％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１．ｊ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如何享有的方案

投票结果
１５３

，

７５０

，

１１２ ７１９

，

６４０ ８

，

４００

９９．５３％ ０．４７％ ０．０１％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１．ｋ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投票结果
１５３

，

７５０

，

１１２ ７１９

，

６４０ ８

，

４００

９９．５３％ ０．４７％ ０．０１％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２

审议及批准《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

Ａ

股）购
买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白电资产之协议》的议案

投票结果
１５１

，

２５７

，

７９０ ２

，

１５７

，

６２２ １

，

０６２

，

７４０

９７．９２％ １．４０％ ０．６９％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３

审议及批准《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Ａ

股）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并授权本公司董事会作出一切彼等认为合适或适宜的事
宜及行动以及签署一切文件，以履行或使有关报告书生效的任何事宜的议案

投票结果
１５１

，

２３３

，

９９０ ２

，

１５７

，

６２２ １

，

０８６

，

５４０

９７．９０％ １．４０％ ０．７０％

该议案审议通过。

普通决议案

４

审议及批准海信空调免于按照中国国内及香港有关规定和要求向全体股东发
出全面收购要约（要约清洗豁免）的议案

投票结果
１５２

，

８００

，

３９０ ５７６

，

１２２ １

，

１０１

，

６４０

９８．９１％ ０．３７％ ０．７１％

该议案审议通过。

特别决议案

５

审议及批准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

投票结果
１５１

，

２３８

，

４９０ ２

，

１５７

，

６２２ １

，

０８２

，

０４０

９７．９０％ １．４０％ ０．７０％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２

、内资股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票数

／ ％

赞成 反对 弃权
特别决议案
１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Ａ

股）购买资产的议案

１．ａ

发行方式

投票结果
１１７

，

０４７

，

７１３ ７１９

，

６４０ １４

，

０００

９９．３８％ ０．６１％ ０．０１％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１．ｂ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投票结果
１１７

，

０５３

，

３１３ ７１９

，

６４０ ８

，

４００

９９．３８％ ０．６１％ ０．０１％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１．ｃ

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

投票结果
１１７

，

０５３

，

３１３ ７１９

，

６４０ ８

，

４００

９９．３８％ ０．６１％ ０．０１％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１．ｄ

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

投票结果
１１７

，

０５３

，

３１３ ７１９

，

６４０ ８

，

４００

９９．３８％ ０．６１％ ０．０１％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１．ｅ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投票结果
１１７

，

０４７

，

７１３ ７１９

，

６４０ １４

，

０００

９９．３８％ ０．６１％ ０．０１％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１．ｆ

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投票结果
１１６

，

６５８

，

９１３ １

，

１１４

，

０４０ ８

，

４００

９９．０５％ ０．９５％ ０．０１％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１．ｇ

发行数量

投票结果
１１６

，

６５８

，

９１３ １

，

１１４

，

０４０ ８

，

４００

９９．０５％ ０．９５％ ０．０１％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１．ｈ

本次发行前若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的调整

投票结果
１１７

，

０５３

，

３１３ ７１９

，

６４０ ８

，

４００

９９．３８％ ０．６１％ ０．０１％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１．ｉ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投票结果
１１７

，

０５３

，

３１３ ７１９

，

６４０ ８

，

４００

９９．３８％ ０．６１％ ０．０１％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１．ｊ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如何享有的方案

投票结果
１１７

，

０５３

，

３１３ ７１９

，

６４０ ８

，

４００

９９．３８％ ０．６１％ ０．０１％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１．ｋ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投票结果
１１７

，

０５３

，

３１３ ７１９

，

６４０ ８

，

４００

９９．３８％ ０．６１％ ０．０１％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２

审议及批准《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

Ａ

股）购买青岛海
信空调有限公司白电资产之协议》的议案

投票结果
１１４

，

５６０

，

９９１ ２

，

１５７

，

６２２ １

，

０６２

，

７４０

９７．２７％ １．８３％ ０．９０％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３

审议及批准《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Ａ

股）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并授权本公司董事会作出一切彼等认为合适或适宜的事宜及行动以及签署一
切文件，以履行或使有关报告书生效的任何事宜的议案

投票结果
１１４

，

５３７

，

１９１ ２

，

１５７

，

６２２ １

，

０８６

，

５４０

９７．２５％ １．８３％ ０．９２％

该议案审议通过。

普通决议案

４

审议及批准海信空调免于按照中国国内及香港有关规定和要求向全体股东发出全面收购
要约（要约清洗豁免）的议案

投票结果
１１６

，

１０３

，

５９１ ５７６

，

１２２ １

，

１０１

，

６４０

９８．５８％ ０．４９％ ０．９４％

该议案审议通过。

特别决议案

５

审议及批准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

投票结果
１１４

，

５４１

，

６９１ ２

，

１５７

，

６２２ １

，

０８２

，

０４０

９７．２５％ １．８３％ ０．９２％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２

、

Ｈ

股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票数

／ ％

赞成 反对 弃权
特别决议案
１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Ａ

股）购买资产的议案

１．ａ

发行方式

投票结果
３６

，

０７３

，

７９９ ０ ０

１００％ ０％ ０％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１．ｂ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投票结果
３６

，

０７３

，

７９９ ０ ０

１００％ ０％ ０％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１．ｃ

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

投票结果
３６

，

０７３

，

７９９ ０ ０

１００％ ０％ ０％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１．ｄ

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

投票结果
３６

，

０７３

，

７９９ ０ ０

１００％ ０％ ０％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１．ｅ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投票结果
３６，０７３，７９９ ０ ０

１００％ ０％ ０％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１．ｆ

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投票结果
３６，０７３，７９９ ０ ０

１００％ ０％ ０％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１．ｇ

发行数量

投票结果
３６，０７３，７９９ ０ ０

１００％ ０％ ０％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１．ｈ

本次发行前若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的调整

投票结果
３６，０７３，７９９ ０ ０

１００％ ０％ ０％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１．ｉ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投票结果
３６，０７３，７９９ ０ ０

１００％ ０％ ０％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１．ｊ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如何享有的方案

投票结果
３６，０７３，７９９ ０ ０

１００％ ０％ ０％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１．ｋ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投票结果
３６，０７３，７９９ ０ ０

１００％ ０％ ０％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２

审议及批准《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Ａ股）购
买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白电资产之协议》的议案

投票结果
３６，０７３，７９９ ０ ０

１００％ ０％ ０％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３

审议及批准《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Ａ股）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并授权本公司董事会作出一切彼等认为合适或适宜的事
宜及行动以及签署一切文件，以履行或使有关报告书生效的任何事宜的议案

投票结果
３６，０７３，７９９ ０ ０

１００％ ０％ ０％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４

审议及批准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相关事宜的议
案

投票结果
３６，０７３，７９９ ０ ０

１００％ ０％ ０％

该议案审议通过。

特别决议案须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普通决议案须经出
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１３．３９

条的要求， 本公司聘请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
事务所作为本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的监票人。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华青春 李敏杰
３

、结论性意见：

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内资股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及

Ｈ

股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议案及表决程序均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上述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内资股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３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Ｈ

股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４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１

股票简称：

ＳＴ

科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７８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授清洗豁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收到通知，香港证监会企业融
资部执行董事或其代表向本公司有条件授出豁免。 香港证监会企业融资部执行董事或其代表在以下
条件规限下，豁免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信空调”）因本公司发行代价股份而须就本公
司股份提出全面收购建议的责任：

１

、独立股东于本公司股东大会上将以投票表决的方式批准发行新证券；以及
２

、除非香港证监会企业融资部执行董事或其代表事先给予同意，否则自建议发行新证券的公告至
发行完成的期间内海信空调及其一致行动人士不会收购或出售表决权。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１

证券简称：中纺投资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１７

中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中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纺投资）全资子公司北京
同益中特种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同益中）收到意大利米兰法庭送
达的诉讼通知，中纺投资就有关诉讼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基本情况
诉讼通知称：荷兰

ＤＳＭ Ｄｙｎｅｅｍａ

公司向意大利米兰法院提起诉讼，认为北
京同益中和一家意大利公司为其专利

ＥＰ１１２６０５２

《高强度聚乙烯纤维及其应

用》 侵权人， 其中指控北京同益中为涉及超高强聚乙烯纤维的生产和宣传侵
权，并提出北京同益中和意大利公司共同负责临时性赔偿等诉讼请求。

二、本次诉讼起因及当事人的情况
北京同益中为中纺投资的全资子公司， 长期从事超高强聚乙烯纤维的研

究、开发、生产和销售，拥有独立自主的知识产权。

荷兰
ＤＳＭ Ｄｙｎｅｅｍａ

本次提起诉讼的
ＥＰ１１２６０５２

专利， 原始所有权人为日
本东洋纺织株式会社，

２００７

年，

ＤＳＭ

从日本东洋纺织株式会社通过转让获得使
用

ＥＰ１１２６０５２

专利的许可权 ，

ＤＳＭ Ｄｙｎｅｅｍａ

认为北京 同 益 中 涉 嫌 侵 犯

ＥＰ１１２６０５２

专利并进行诉讼。

三、中纺投资对案件的说明
１

、中纺投资自
１９９４

年开始对超高强聚乙烯纤维进行研究、开发、生产和销
售，拥有独立自主的知识产权，公司拥有

９

项发明专利，其中欧洲和韩国专利各
１

项。 公司生产纤维在中国境内使用的是自有专利
ＥＰ１６９４８８８

等，具有合法的
生产许可，并受中国和欧洲等专利法律的保护。

２

、同益中公司生产超高强聚乙烯纤维的工艺和流程与
ＤＳＭ Ｄｙｎｅｅｍａ

公司
的完全不同，没有发生侵犯

ＥＰ１１２６０５２

专利的行为。

公司和同益中公司长期以来注重保护公司自有的知识产权， 从未发生侵
犯其它任何公司专利的行为，也不存在宣传侵权的行为。

三、公司将积极应诉，全力维护公司的利益，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不受任
何侵犯。

公司将及时公告案情的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中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九年九月一日


